附件2


自治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
申报书
（标准级）


孵化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运营主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推 荐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自治区科技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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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报 说 明

1.申报书由申报单位填制。填报应实事求是、准确完整，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。确认填报信息无误后，在系统中生成打印申报材料，装订成册，在申报书封面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孵化器孵化场地应属于同一法人主体且在同一个地市级行政区域内。
3.相关指标解释
（1）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：指上年度注册成立的企业。
（2） 科技型中小企业：指符合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）中规定的相关条件，且在“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”通过自主评价，获得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入库登记编码，并在有效期内的企业。
（3）创新型中小企业：指根据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》(工信部企业〔2022〕63号)有关规定，由省级主管部门公告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，且在有效期内的企业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（4）投融资：包括风险投资、银行贷款、上市融资、债券融资、融资租赁等多种投融资形式。
（5）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：指获得孵化器自有孵化资金、出资合作孵化资金或外部投资及融资的企业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（6）挂牌：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新三板）、区域性股权市场（四板）进行的股权融资、债权融资等行为。
（7）孵化服务收入：为在孵企业提供经纪代理、经营租赁、研发和技术、信息技术、鉴证咨询、培训辅导、推广对接、投融资等服务所取得的收入。
（8）总收入：上年度运营主体的营业收入、其他收益及投资收益总额。
（9）除房租及物业之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：应为（孵化服务收入-房租及物业收入总额）/总收入。如涉及国央企、上市公司等业务多元化的企业，可以按单独核算的孵化服务收入代替总收入计算。
（10）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：指上年度首次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。


	一、基本情况

	孵化器名称
	

	运营主体名称
	

	注册成立时间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注册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注册资金（万元）
	

	负 责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 系 人
	
	手    机
	

	机构性质
	事业单位□    国有企业□    民营企业□  其他□

	3年内是否发生重大环保、质量和安全事故
	是□  否□ 

	3年内是否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
	是□  否□

	3年内是否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
	是□  否□

	二、服务能力

	1.总体概述

	（包括孵化器创办背景，运营主体资源优势，机构设置、管理体系等）






	2.孵化场地情况

	可自主支配（自有、租赁或协议使用）的孵化场地总面积（平方米）
	
	其中
	在孵企业场地面积
（平方米）
	

	
	
	
	公共服务场地面积
（平方米）
	

	
	
	
	自用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
	
	
	其他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场地地址
	可自主支配场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	产权情况（是/否）

	
	
	自有产权
	协议使用
	租赁使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3.孵化服务队伍情况

	孵化器运营主体人员总数
	

	专职孵化服务
人员数量
	
	专职孵化服务人员
占机构总人数的比例
	

	创业导师数量
	
	每10家在孵企业配备的创业导师数
	

	运营团队情况介绍：（运营团队总体情况，团队负责人从业经历等相关背景介绍）

	4.在孵企业情况

	在孵企业数量（家）
	

	其中：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量（家）
	
	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占比
	

	其中：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（一家企业同时具备两种资质，按1家计算）
	
	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占比
	

	其中：营业收入或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超过20%的在孵企业数量（一家企业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，按1家计算）
	
	营业收入或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超过10%的企业占比
	

	5.投融资服务情况

	孵化器单独或出资合作设立的孵化资金、股权投资基金金额（万元）
	

	孵化资金/基金名称
	资金/基金规模（万元）
	组建形式（自建或合建）
	合建机构（自建可不填）
	上年度完成股权投资且确权实缴的在孵企业数量（家）
	上年度完成股权投资且确权实缴的投资金额
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上年度孵化器投资且确权实缴的在孵企业数量（家）
	
	上年度孵化器投资且确权实缴的在孵企业占比
	

	上年度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数量（家）
	
	上年度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占比
	

	孵化器服务在孵企业获得投融资典型案例（不超过3个）


	6.孵化服务收入情况

	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（万元）
	

	其中，上年度孵化服务收入（万元）
	
	其中，房租及物业收入（万元）
	

	除房租及物业之外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
	

	7.毕业企业情况

	上年度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数量（一家企业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，按1家计算）
	
	上年度获得单笔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超过200万元企业数量（家）
	

	连续2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500万元企业数量（家）
	
	上年度被兼并、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挂牌、上市企业数量（家）
	

	上年度在孵企业成为毕业企业数量（家）
	
	上年度在孵企业成为毕业企业占比
	

	8.服务能力概述

	（孵化器提供技术支持、市场拓展、管理咨询、创业辅导、投资融资等各类服务情况介绍）


	9.孵化绩效

	（孵化器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上市及挂牌企业等方面的总体成效及亮点企业案例）


	10.发展目标和组织保障

	（未来3-5年孵化器发展目标，重点工作以及组织保障等措施，包括地方科技创新，人才引进，营商环境，促进就业等措施）

	诚信承诺书
我单位申报自治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，所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真实、准确。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，愿负全部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2025年  月   日

	推荐单位意见：
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单位（盖章）
2025年  月   日





附1
相关证明材料

1、 孵化场地面积证明文件（自有产权证明须提供产权证复印件；受托管理须提供受托管理合同及产权证复印件；租赁需提供租赁场地合同复印件及产权证复印件）；
2、 孵化器管理机构人员名单及社保记录；
3、 创业导师名单、聘书或辅导协议等相关材料；
4、 孵化资金/基金成立文件或合作建立相关合同文件复印件；
5、 孵化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（应由具有执业许可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，带有统一监管平台赋码的专业服务审计报告）。
- 2 -

附2
在孵企业情况汇总表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注册时间
	注册地址
	注册资金（万元）
	入驻时间
	技术领域
	孵化场地面积
（平方米）
	是否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
	是否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及编号
	2024年度是否获得投融资（是/否）
	2024年度获得投融资金额（万元）
	其中：获得孵化器投资金额（万元）
	2023年度营业收入
（万元）
	2024年度营业收入
（万元）
	2023年度研发经费投入
（万元）
	2024年度研发经费投入
（万元）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所有在孵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2.所有在孵企业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；
3.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相关资质的公告信息；
4.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须提供投融资协议、银行流水或工商变更等可说明投融资发生的材料；
5.在孵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须提供企业近两年利润表（加盖本单位公章），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须提供企业近两年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附表（107012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。
附3
上年度毕业企业情况汇总表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是否曾在孵化场地内注册
	入驻时间（年月）
	毕业时间（年月）
	技术领域
	上年度是否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
	上年度获得单笔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金额（万元）
	主要投资机构名称
	前2年累计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上年度是否被并购或挂牌、上市
	并购单位
	上市、挂牌交易市场板块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须附：1.入驻时与孵化器签订的入驻协议复印件；
2.满足毕业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